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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7_9E_E5_95_86_E5_c73_389505.htm 兰州商业文化研究所、

西部经济开发研究中心、统计调查中心、WTO研究中心、财

政金融研究所、证券投资研究中心、市场咨询与策划中心、

注册会计师培训中心等11个研究所（中心）。 学校现有统计

学、会计学、国际贸易学、金融学、企业管理、世界经济、

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

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经济法学、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等16个硕士学位授权学科点，其中应

用经济学为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具有MBA专业学位培养

资格；有统计学、会计学、国际贸易学、金融学等4个省级重

点学科，14个校级重点学科；组建了“工商”、“财商”、

“外商”、“文商”、“法商”、“电商”等六大专业群，

涵盖以经济学、管理学为重点，兼容法学、文学、工学、理

学等学科的50多个本科专业（含专业方向）。 近年来，学校

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广开办学渠道，拓展办学空间，形

成了以经济学、管理学为重点，经、管、文、法、工、理相

互支撑、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建立了结构合理

的教师队伍和精简高效的党政管理干部队伍。经过五十年的

建设和发展，学校现已经成为黄河上游甘、青、宁三省（区

）重要的财经类专业人才教育基地、经济管理研究与咨询基

地及财经类在职干部和人员的培训基地。 为认真遵循高等教

育发展规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办学定位，明

确办学指导思想和办学理念，积极创建办学特色，全面提高



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增强学校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功能

，推进学校科学、和谐发展，学校制定了“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立足甘肃，面向全国，以经济学、管理学为重点，多学科交

叉渗透、协调发展，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积极发展研究生教

育，坚持“质量特色立校、科技创新兴校、人才管理强校”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严谨求实，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培养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

人才，为国家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把兰州商学院建设

成为在西北地区有重要地位、全国同类院校中有一定影响的

教学型财经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提出了“以教学为中心

、科研为支撑、学科建设为龙头，坚持“质量特色立校、科

技创新兴校、人才管理强校”，走内涵提升与规模发展相结

合，专业优化与人才需求相结合，提高综合素质与培养创新

能力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国家及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思路；明确了“培养厚基础

、强能力、高素质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人才

培养方向。确定了今后的发展目标，即通过5到10年的建设和

发展，使兰州商学院发展成为在西部地区有重要地位、全国

同类院校中有一定影响的教学型财经大学。 “日出江花红胜

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兰州商学院正以崭新的面貌走向

新的发展时期！ 二、培养目标 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本门学科内掌

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教学和担负专门管理工作能力的高层次经济理论或经济管



理人才。 三、学制： 考生被录取为我校研究生后，全部脱产

在校学习，学习期限为三年。 四、招生专业： 国民经济学、

统计学、数量经济学、世界经济、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财政学（含税收学）、金融学（保险学）、

经济法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会计学、

企业管理（含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 五、

报考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 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

毕业生或往届本科毕业生；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毕业生，毕

业两年（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的九月一日，下同

）或两年以上，并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者。国家

承认学历的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以同等学力者的身

份报考。国家承认的研究生学历的在职人员或已获硕士学位

的在职人员，可以再次报考硕士生，但仅可报考高等学校，

且只能报考为原单位委托培养的硕士生。 3. 身体健康状况符

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4. 考生的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报考

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研究生的人员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5、

在校研究生、各类高等专科学校和本科院校中大专班的在校

生及应届毕业生，一律不能报考。 6、无正当理由退学的高

校学生和被取消毕业分配资格的各类高等学校毕业生，五年

内不准报考。 六、报名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采取网上报

名和现场照相相结合的方式，网报时间和现场照相确认时间

以教育部通知为准，报考地点以省招办指定的报考点为准。 

七、考试 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 初试考试时间由

教育部公布。考试地点由各报名点确定。我校入学考试初试

科目为政治理论课、外国语、数学和一门专业基础课，每门



科目的考试时间为3小时，其中政治理论课、外国语、数学试

题由教育部统一命题，专业基础课由我校自行命题。 复试内

容为专业课考试、综合面试和外语口语、听力水平测试，同

等学力考生需加试两门涵盖本科阶段主干学位课程。复试方

式为差额复试。 八、录取 面向全国招生，德、智、体全面衡

量，按国家规定择优录取。 九、报考费用 考生报考的报名费

、体检费、往返路费和食宿费，均由本人自理。 十、学习期

间待遇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十一、择业 定向或委托培养研

究生毕业后回定向或委托单位工作。非定向、自筹经费研究

生由学生自行选择工作单位，学校可按政策予以推荐。 研究

生招生政策以教育部招生公告为准，若有个别调整请在下半

年到当地招办询问。 学校代码：10741 邮政编码：730020 联

系部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0931-4670553 传 真

：0931-4670578 Email：yanban@lzcc.edu.cn 联系地址：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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